
 

 

 

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书 

 

 

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作为海马汽车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，

对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根据2019年度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对当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

预估，所预计的关联交易均是因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产生的正常

业务往来而发生，有利于公司提升汽车销量，增加业务收入。关联交易定

价原则客观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存在影响公

司独立性及规范运作的问题。因此，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，并同意

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。 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孟兆胜、杜传利、魏建舟 

 

2019 年 4 月 18 日 


